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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申請文件篇】              

 

1. 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需要檢附什麼文件，甚麼時間以前要繳回學校？ 

A: 檢附申請書、租賃契約影本、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。上學期 10 月 20 日前，

下學期 3 月 20 日前繳回學校。 

 

2. 如何準備申請校外住宿租金補貼所需文件？注意事項有哪些？ 

A: 一、申請書：承租人至學校申請單位填寫申請書。詳閱切結書、確認聲明事  

              項及簽名，未成年者由法定代理人代為切結。 

二、租賃契約：由承租人與出租人簽訂後，承租人提供影本 1 份給學校。 

參考樣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